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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糾紛內容簡要說明 律師建議 

1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交屋後拆除天花板後

發現房屋漏水嚴重，且化糞池通風管只做到該房

屋樓層導致有異味，但是會員公司及賣方事前均

未告知，故提出申訴要求會員公司應賠償交易價

值之損失。 

1、須先說明者係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賣方應

負擔，故買方應向賣方主張權利，惟漏水

瑕疵於不動產交易中仍時有所聞，會員公

司均應謹慎處理，積極溝通以減少客戶的

不滿。 

2、發現瑕疵後會員公司應儘速協助客戶協調

賣方出面解決以維護客戶之權益。 

2 

申訴人委託會員公司售屋，因會員公司未告知清

楚致使申訴人需多繳交土地增值稅百餘萬元，故

提出申訴。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

意，土地增值稅之金額多寡某種程度會影響賣

方售出的價格，故在為賣方預估時應謹慎小心

以免誤導。 

3 

申訴人委託會員公司售屋，因會員公司使用謊報

買方出價金額之欺騙不當之斡旋方式，使其降價

而售屋，影響權益，故提出申訴。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斡旋買賣雙方降價或提高售價，其所使用

之方式仍須正當，不得欺瞞，因仲介公司

有據實告知之義務。 

2、使用不當之斡旋方式，影響客戶之權益，

嚴重時恐會觸犯刑法，影響重大，會員公

司應盡可能避免，方能免除日後之紛爭。 

4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購屋，未提供正

確的實價登錄訊息，致使申訴人以高於行情之價

格購屋，又簽立非出於意願之本票，損害申訴人

之權益，故主張解除契約。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2 第 1 項

第 1 款之規定經紀業應公平提供買賣雙方類

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故對於買方仍需提供正

確之成交行情。 

5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介紹購屋，發現標的物漏水，

故提出申訴。 

 

須先說明者係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為賣方應負

擔，故買方應向賣方主張權利，惟漏水瑕疵於

不動產交易中仍時有所聞，會員公司均應謹慎

處理，積極溝通以減少客戶的不滿。 

6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購屋，簽約時所

提出之貸款要求，代書未記載於契約書，且賣方

亦未提供頂樓使用權證明書，損害申訴人之權

益，故主張解除契約並取回訂金。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買賣契約簽訂時，應確實將客戶的意思記

載，以避免日後爭議。 

2、對於任一方承諾辦理之事項，應提醒其儘

速辦理，以免發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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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但會員

公司於帶看時皆未告知房屋有傾斜之現象，於簽

訂買賣契約時才突然告知房屋傾斜但結構安全，

然而此與事實不符，故提出申訴，要求解除契約

及退還仲介服務費。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項第

3款的規定，應提供買受人關於不動產之必要

資訊，如確知房屋傾斜，應盡早告知，使買方

得以事先知悉做為買賣之參考。 

8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介紹售屋，但有諸多缺失例如

簽訂買賣契約時買方僅支付 10萬元，買賣契約之

約定不平等，簽約代書無代書資格，買方未依約

足額付款即要求本人交付證件及通知之入帳金額

與實際不符等，故提出申訴，要求退還仲介服務

費。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關於不動產交易之過程，現行法規尤其是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均有明文規定，會員公司

應確實遵守，對於買賣之約定事項應提醒客戶

注意，始能維護客戶權益，獲得客戶信賴。 

9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介紹承租房屋，會員公司未提

供其相關基本資料及租賃事宜，並強迫其切結不

索取發票。才承租 2個月房東即要求退租，故提

出申訴，要求退還仲介服務費。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2 第 1 項第

2款，提供客戶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及第 3款

的規定，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之

必要資訊，會員公司應確實遵守，以免觸法減

少客戶的不滿。 

10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主張對於其提供之買

賣契約未給予其事前審閱，只要求申訴人儘速訂

約，事後想取消交易又遭拒絕，故提出申訴。 

1、首先須說明仲介公司所提供買賣雙方使用

之買賣契約無須提供買賣雙方事前審閱，

因為其並非定型化契約。 

2、惟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 項第 2 款的規定，仲介業者應提供買賣

雙方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以使消費者知

悉其自身之權利及義務，業者應加以注意。 

11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簽約後會員公司始告

知該房地之公共設施目前正因重大瑕疵而訴訟

中，故要求停止辦理過戶及解除買賣契約。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仲介公司如事前即已知悉，應於簽訂買賣

契約前告知。 

2、如事前並不知悉，應注意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項第 4款的規定。

又發現後立即告知固為正確處置，但同時

應提供客戶必要之協助以行使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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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簽約前會員公司告知

該房屋可貸款七成，但事後銀行卻無法核准前述

之成數，導致其無法購買，因而賠償賣方造成其

損失，故要求會員公司賠償其損害及退還服務報

酬。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項

第 3 款的規定，應提供買受人必要之資

訊，而貸款事項對於買方亦屬於必要之資

訊，故應提供參考。 

2、但如屬於買方個人因素造成障礙，例如曾

有跳票紀錄等債信不佳的情形且未告仲介

公司者，則與仲介公司無涉。 

13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售屋，尚未取得代理權即要

求出面訂約。簽約時與會員公司協商服務報酬，

其卻加以迴避。後曾要求建經公司不得將服務報

酬交付會員公司但其仍予以交付，與會員公司交

涉其又表示獎金已發放，藉故拖延，故提出申訴。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服務報酬之收取攸關客戶利益，建議最遲

應於買賣契約簽訂時即應確認完成，避免

日後爭議。 

2、代理權的授予應於簽約前確認是否已經完

備。 

14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交屋後經檢測始發現

房屋嚴重傾斜及漏水，要求解除契約回復原狀及

退還仲介費。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房屋嚴重傾斜及漏水屬物之瑕疵依法應由

賣方擔負瑕疵擔保責任。 

2、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項

第 4 款的規定，仲介業者應告知依仲介專

業應查知的瑕疵，查知之方則應向賣方詳

細確認屋況，如發現異狀應進一步要求檢

測，始能避免糾紛。 

15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交屋後始發現房屋漏

水，且屋主早已知悉要求解除契約回復原狀。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房屋漏水屬物之瑕疵依法應由賣方擔負瑕

疵擔保責任，賣方如明知刻意隱瞞尚恐涉

及詐欺責任。 

2、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項

第 4款的規定，仲介業者應告知依仲介專

業應查知的瑕疵，查知之方則應向賣方詳

細確認屋況，始能避免糾紛。 

16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交屋後始發現房屋傾

斜及占用他人土地，要求賠償損失退還仲介費。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

意下列事項： 

1、房屋傾斜屬物之瑕疵及占用他人土地均屬

於權利瑕疵之範圍依法均應由賣方擔負瑕

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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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項

第 4款的規定，仲介業者應告知依仲介專

業應查知的瑕疵，查知之方則應向賣方詳

細確認屋況，始能避免糾紛。至於房屋占

用他人土地多不易察覺，如業者事先知情

亦應告知買方。 

17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交屋後始發現房屋地

下滲水，經判斷與其他住戶之水管損壞有關，然

經向賣方反映賣方表示其已非所有權人要求申訴

人自行設法，故提出申訴。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房屋漏水不論原因為何皆為物之瑕疵，依

法應由賣方擔負瑕疵擔保責任。如涉及他

人管線損壞所造成，買方除可向賣方主張

權利以外亦可基於所有權人之身分主張權

利，但此無法免除賣方之責任。 

2、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項

第 4款的規定，仲介業者應告知依仲介專

業應查知的瑕疵，查知之方則應向賣方詳

細確認屋況，始能避免糾紛。如已發生瑕

疵則應盡力協助買賣雙方處理減少客戶之

抱怨。 

18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購屋，簽約後始發現房屋通

風口處有鋼筋外露的現象，天花板經部分拆除後

亦發現此一現象，然會員公司仍表示此為屋齡老

舊所造成，其並非海砂屋，由於屋況與現況說明

書不符，故要求解除買賣契約，因而提出申訴。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

下列事項： 

1、是否為海砂屋仍應以檢測為準，鋼筋外露

的現象並無法判斷，但即使非為海砂屋仍

屬於物之瑕疵，依法應由賣方擔負瑕疵擔

保責任。 

2、會員公司應儘速協助買賣雙方進行海砂屋

檢測以釐清真相，作為後續處理之依據。 

19 

申訴人委託會員公司售屋，會員公司通知已可簽

定買賣契約，但待申訴人至現場，買方竟提出贈

送全部傢俱及貸款需達七成等原來不存在的條

件，且雙方之價格亦不同，故並未簽訂買賣契約。

詎料一段時間以後，申訴人突然接獲買方寄發之

存證信函，主張解除已成立之買賣契約。然如前

所述雙方條件並不一致如何成立買賣契約，因而

提出申訴。 

※如申訴人申訴事項屬實，會員公司應確實注

意下列事項： 

   如買賣雙方確實意思表示不一致，則買賣

契約無法成立，自無其他之賠償責任。 


